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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作曲系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办法

一、须提交的材料

1．本人身份证件。

2．网上报名表（务必在报名表上签字；报考定向就业的考生须

签署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意见）。

3．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正高级职称专家书面推

荐意见，《专家推荐书》须在网上下载标准格式并应有专家亲笔签字。

4．（1）已获硕士学位人员须提交：a. 由学校教务部门开具的硕

士课程成绩单，视唱练耳方向需提交硕士与本科课程成绩单；b.硕士

学位论文；c.答辩委员会决议（以上a、b、c三项材料本院硕士毕业

生免交）；d.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2）硕士研究生毕业人员须提交：a. 由学校教务部门开具的硕

士课程成绩单，视唱练耳方向需提交硕士与本科课程成绩单；b.硕士

学位论文或一篇相当于所报专业方向硕士水平的学术论文；c. 硕士

研究生毕业证书。

注：此类考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

（3）应届毕业生须提交：a. 由学校教务部门开具的硕士课程成

绩单，视唱练耳方向需提交硕士与本科课程成绩单；b.硕士学位论文

（尽可能完整）；c.学生证；d.学位授予单位教务部门开具的“应届

硕士生”证明并注明在读研究方向和学号（d项材料本院应届毕业生

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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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类考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

（4）同等学力人员须提交：a.学士学位证书；b.假如修读过硕

士课程，须提交学校教务部门开具的成绩单；c.由学校教务部门开具

的本科课程成绩单。

以上四类考生如持海外教育机构学历学位的，应到中国留学服务

中心认证，免交答辩委员会决议，若无硕士学位论文须提交一篇相当

于所报专业方向硕士水平的学术论文。

5.各专业方向须提交的专业材料

（1）报考作曲方向的考生应提交：

本人独立创作的作品三首，其中最少包含一首交响乐队作品（三

管或三管以上编制），另外两首作品可为室内乐、声乐、民乐、电子

音乐等。同等学力人员须提交上述要求的作品，同时须提交一篇相当

于专业方向硕士水平的学术论文。

（2）报考作曲技术理论各方向的考生应提交：

报考复调、和声、音乐分析专业的考生须提交两篇学术论文，其

中一篇必须1万字以上；同时，须提交两首室内乐作品（非改编，中

西乐器不限）。同等学力人员须提交三篇学术论文，每篇字数在1万

字左右；同时，须提交两首室内乐作品（非改编，中西乐器不限）。

报考配器专业的考生须提交两篇学术论文，其中一篇必须1万字

以上；同时，须提交一首本人独立创作的管弦乐作品（双管以上编制）。

同等学力人员须提交三篇学术论文，每篇字数在1万字左右；同时，

须提交一首本人独立创作的管弦乐作品（双管以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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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考视唱练耳方向的考生应提交：

a.为本科视唱练耳课编写的一学年（32周）详细教学大纲，其中

包含两次期末考试的口试、笔试试卷；b.本人两年内创作的带伴奏多

声部视唱（1-2首）；c.提交一篇不少于1万字的学术论文（与视唱练

耳教学研究相关）。同等学力人员除提交上述材料外，还需再提交一

篇不少于1万字的学术论文。

备注：以上各方向所报材料需经专家审查通过后方可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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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科目及要求

专业方向 初试 复试

作曲

1．外语

2．主科

3．副科（配器、和声、音乐

分析、复调）

1．西方音乐史

2．面试

配器

1．外语

2．主科

3．副科（和声、音乐分析、

复调、作曲）

1．西方音乐史

2. 面试

和声

1．外语

2．主科

3．副科（配器、音乐分析、

复调、作曲）

1．西方音乐史

2. 面试

音乐分析

1．外语

2．主科

3．副科（配器、和声、复

调、作曲）

1．西方音乐史

2．面试

复调

1．外语

2．主科

3．副科（配器、和声、音

乐分析、作曲）

1．西方音乐史

2．面试

视唱练耳

1．外语

2．主科

3．副科（和声、音乐分析、

复调、配器、钢琴）

1．中西方音乐史

2．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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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主科

各方向主科考试时长均为 4小时。

（一）作曲

用指定主题与管弦乐队编制，完成一首不少于 30小节的管弦乐

片段。

管弦乐队编制：

木管组：短笛 1 支, 长笛 2 支，双簧管 2 支，单簧管（降 B）2

支,巴松 2 支。

铜管组：圆号（F）4支, 小号（降 B）3支, 长号 3 支，大号

1支。

打击乐组：定音鼓 1 人，其他打击乐 3 人（乐队常规打击乐器），

竖琴 1 台。

弦乐组：小提琴 I，小提琴 II， 中提琴， 大提琴，低音提琴。

（二）和声

要求考生掌握大小调体系功能化和声的全部内容以及调性扩张

的部分内容。

1．为所给出的高音声部旋律、低音声部旋律或高、低音声部交

替旋律写作四声部和声。

2．分析所给音乐作品中的和声，判断作品的风格、时期，并用

规范的和声标记方法，做出详细而恰当的标记，倘若仅用标记还无法

说明和声的全部内容，可以用简短的文字说明加以补充。

（三）音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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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给音乐作品进行全面分析，在乐谱上作相应的标记后，从以

下两方面进行答题。

1.简述题

从作品的结构特点、主题材料及其运用特征、调性布局、和声运

用特点、写作技术以及风格特征等内容进行阐述。

2.图示题

画出作品详细的结构图示。图示应包括但不限于典型性的各级曲

式名称、小节数、起止小节号及主要调性。

（四）复调

按要求写作一首完整三声部二重赋格或四声部单赋格。

（五）配器

按所给的管弦乐队编制要求（不小于双管乐队编制），为指定的

钢琴曲或其他类型乐曲配器。

（六）视唱练耳

考试内容包括以下四部分：

1．音块、复杂节奏及无调性旋律听写。

2．音乐作品听辨：

（1）按要求听写作品片段。

（2）听觉分析（音高关系、和声功能、调性布局、曲式结构、

技法与风格等）。

3．按给出的教学内容完成一份指定年级、指定专业的 45分钟教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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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题目要求，论述对于视唱练耳教学法的相关思考。

初试副科

除钢琴考试外，每项考试时间分别为 2 小时，总共 8 小时，分两

次考试。

（一）和声

1．写作题：为指定的高音声部或低音声部旋律，写作大小调风

格的四部和声。

2．分析题：就所给的完整音乐作品或音乐作品中的段落进行和

声分析，标出调性、和弦功能及相关的和声进行，并指出它的音乐风

格或时代所属。

（二）音乐分析

1．分析题：就所给作品画出曲式分析图示，最小曲式单位为乐

段或一部曲式。图示中要求包括准确的曲式名称，小节号，调式调性

等内容。

2．简答题：就已给作品，以主题核心材料与布局、写作逻辑与

音乐风格、音乐写作手法等角度，根据问题进行简要回答。

（三）复调

1.写作题：二至四声部对位写作题 1-2 题,或二至四声部赋格曲

片段写作。

2.分析题：分析中型以上复调全曲或片段，用图示和文字加以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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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器

作曲、和声、音乐分析、复调方向：

1．文字题：乐器法与配器法知识。

2．配器写作：按所给的乐器编制要求，为指定的钢琴曲配器。

视唱练耳方向：

按所给的乐器编制要求，为指定的钢琴曲配器。（乐器编制包括

弦乐组、木管组、铜管组、小型管弦乐队）。

（五）作曲

用指定主题与编制（四重奏至六重奏），完成一首不小于单三部

曲式的室内乐作品。

（六）钢琴（视唱练耳方向）

1.练习曲一首，莫什科夫斯基《练习曲》以上程度。

2.巴赫十二平均律一首(含前奏曲与赋格)。

3.古典奏鸣曲快板乐章或变奏曲一首。

注： 2027 年博士招生预告：

视唱练耳方向配器副科与作曲系其他方向同卷：

1.文字题：乐器法与配器法知识。

2.配器写作：按所给的乐器编制要求，为指定的钢琴曲配器。（乐

器编制包括弦乐组、木管组、铜管组、小型管弦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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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面试

作曲、和声、音乐分析、复调、配器方向

1.介绍个人学习经历、创作或学术研究成果并阐述博士阶段学术

规划。

2.分析 8-10 首不同时期与体裁的经典作品并回答相应问题。

视唱练耳方向

1.弹唱与读谱：

（1）近现代单声部作品弹唱（准备 15分钟）。

（2）不少于四声部作品弹唱。

（3）节奏读谱。

2.介绍个人学习经历、创作或学术研究成果并阐述博士阶段学术

规划。

3.根据初试的教案进行授课，并回答问题（准备 15分钟）。


	初试主科

